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课程开设申请表
	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
	学    分
	
	学    时
	总学时：     ，其中讲授学时     ，实践学时：     。

	课程性质
	
	适用年级、专业
	

	开课理由
	开设的必要性：

教学内容简介：

本专业是否存在类似课程：



	教研室

意见
	（同一课程在多个专业开设的，教研室负责人均需审核签字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开课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教务部

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本表在修订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增设新课程时使用。2.同一学分和性质的课程，在多个专业开设只要填写一张表格。有跨系开设的，开课单位意见栏可增加。

